
宋明清“告不干己



业的发展方



知曹州谢涛、曹州通判李及的公开疏奏 ,赵谏兄弟才被



誇逞凶狡 ,教唆良民 ,论诉‘不干己事 ’,或借词写状 ,烦乱公私 ”,因而要求“县司不住察探 ,

追捉到官 ,必无轻恕 ”。〔8 〕对这些“无图之辈 ”的无赖以及“得替公人 ”的退职衙役之充当讼

师助讼的行为 ,官员们只好引用现成的“告不干己事法 ”来处理 ¢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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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初始订立的制度。

只是到英宗正统以后 ,告不干己事法重又得到伸张。官员们一再上奏或题请 ,要求将不

干己事法付诸切实施行。按《英宗实录 》卷八九载 :正统七年 (1442年 )二月乙未 ,刑部贵州

司郎中林厚 ,曾上言四事 ,其一即是“不干己事不许告讦 ,则刁风可息 ,良善获安 ”。皇帝阅

览后 ,“上以示法司。刑部尚书魏源等以 (林 )厚所言皆可施行 ,从之 ”。〔15〕至正统十一年

(1446年 ) ,工部右侍郎周忱也题称 :“若有仍将他人人命不干己事牵连讦告 ,诸司不许准理。

若有所告事务全不干己者 ,就将告人问拟违制罪名 ,所告事务立案不行。”〔16〕观其奏请内

容 ,仍然是基于“息刁风 ”、防“讦告 ”的立场 ,而要求全面禁止的 ;同时也要求对告发者予以

惩罚 ,罪名是“违制 ”。从其限定来看 ,“所告事务全不干己者 ”治罪 ,且“所告事务立案不

行 ”,则告发中若有“干己 ”事情 ,自应别论。

至宪宗成化间 ,前述规定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成化七年 ( 1471年 )十月二十四日 ,都察

院题 :“会同刑部、大理寺等官议得 :将洪武年间敕降榜文及刑部、大理寺等衙门奏请事例 ,

再行斟酌申明 ,通行内外问刑衙门。今后军民人等词讼 ,俱要直言简易 ,除谋反、谋逆等项机

密重事 ,许其赴京奏告外 ,其有近邻亲戚人民合家被人残害人命 ,本主无人申诉 ,及官吏侵盗

钱粮并一应干己事情 ,俱要依律自下而上陈告。⋯⋯若有将不干己事混同干己之事 ,多捏情

词、开款奏告者 ,所司从公参详。如告二事以上 ,内有一事干己 ,止将干己一事施行 ;其余不

干己 ,并代替他人陈告之事 ,开款虽多 ,俱要于案内明白开说 :‘某事不干己 ,立案不行 ;某事

干己 ,应合施行。’其在外词讼 ,若是谋反机密并奸盗、人命重事 ,及邻近亲戚被人残害人命 ,

本主无人申诉 ,官吏侵盗系官钱粮 ,里老理断不公 ,不分干己事情 ,许赴本管官司陈告。”〔17〕

据此 ,词讼被分为两类 :一是在京 ,一是在外。在京者 ,仍限于“一应干己事情 ”及洪武时亲

邻代为伸理的特别情形 ,又增加了官吏侵盗钱粮一项 ;且按照正统以来精神 ,严格区分干己

事情与不干己事情 ,干己者施行 ,不干己者立案不行。在外者 ,限制稍宽 ,洪武时规定的亲邻

代为伸理的特别情形 ,及新增的“官吏侵盗系官钱粮 ,里老理断不公 ”,三类事情“不分干己

事情 ”与否 ,都“许赴本管官司陈告 ”。但只能理解为仅限于此三项 ,而不能做扩大解释。之

所以定为上述三项 ,第一项本不干己 ,鉴于无人控诉 ,故仍许其告发 ,即肯定其权利或资格 ;

后两者明显为整肃吏治 ,故即使不干己也允许告发。不过 ,官吏贪污 ,本来不涉及“军民人 ”

之直接利害 ;里老理断不公 ,倒可能对民人而言是“干己 ”的。

成化十三年 (1477年 )五月壬辰 ,都察院有个奏章 ,云 :“刁顽之徒不遵禁例 ,饰作文奸 ,

视昔为盛 ,仍以革前并不干己事奏告 ,逮人甚多 ,至数岁不能结断。其事累经禁遏 ,然止榜示

京师 ,而在外不过移文问刑官司 ,小民初不及知 ,宜通行天下。”奏上 ,从之。〔18〕据《皇明条

法事类纂 》卷三九《刑部类 ·诬告一四 》载 ,成化十三年 (1477年 )五月二十五日都察院的题

奏 ,是提请重申旧制 ,文云 :“为禁遏刁讼事。查得先以正统十一年该工部右侍郎周忱题称 :

合无申明洪武年间榜文事例 ,行移天下诸司知会。今后遇有词讼 ,除谋反、叛逆、伪造宝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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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李国祥等 :《明实录类纂·司法监察卷》,武汉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83 - 84页。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三九之“诬告十”。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三九之“诬告十”。

李国祥等 :《明实录类纂·司法监察卷》,武汉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108页。



项重事 ,及律文内许



其三 ,针对极端之告御状者的规定。《问刑条例 ·越讼条例 》第 316条 :“在外刁徒身背

黄袱、头插黄旗、口称奏诉 ,直入衙门、挟制官吏者 ,所在官司就拿送问。若系干己事情 ,及有

冤枉者 ,照常发落 ;不系干己事情 ,别无冤枉 ,并追究主使之人 ,一体问罪。属军卫者 ,俱发边

卫充军 ;属有司者 ,俱发口外为民。”〔26〕

其四 ,针对所谓棍徒告状的规定。《问刑条例 ·诬告条例 》第 317条 :“凡无籍棍徒 ,私

自串结 ,将不干己事情 ,捏写本词 ,声言奏告 ,恐吓得财 ,计赃满贯者 ,不分首从 ,俱发边卫充

军。若妄指宫禁、亲藩为词 ,诬害平人者 ,不分首从 ,枷号三个月 ,照前发遣。”〔27〕

清代基本沿袭了明例的规定。如《大清律例 》卷三十《刑律 ·越诉 》第 9条例文 ,与明例

全同 ;〔28〕其余诸条只作了顺序变动和极个别文字的修改 ,如《越诉 》第 6条例文 ,是针对被

弹劾官员对参与考察或考核官员的报复讦告而规定的不干己事条款 ,与前述明例相比 ,只取

消了被劾人员的“闲住 ”一项 ,另将文官、武官分别发落改为“文武官俱革职为民 ”及“已革者

问罪 ”一项 ;〔29〕《越诉 》第 11条例文 ,增加了对“若系干己事情 ⋯⋯仍治以不应重罪 ”,对“其

不系干己事情 ”的处罚一律改为“俱发近边充军 ”;〔30〕《诬告 》第 3条例文去掉了“恐吓得

财 ”诸字 ,改“计赃满贯 ”为“诈赃满数 ”,并在小注中解释“准窃盗论 ;赃满一百二十两以上

者 ,为满数 ”,改“边卫充军 ”为“近边充军 ”,“妄指宫禁 ”等也删除了“不分首从 ”四字。〔31〕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切己 ”之事 ,在清朝发展为“公同 ”事务。按《大清律例 》卷三十《刑

律 ·诬告 》第 6条例文 :“凡实系切己之事 ,方许陈告。若将弁克饷 ,务须营伍管队等头目率

领兵丁公同陈告 ;州县征派 ,务须里长率领众民公同陈告 ,方准受理。如违禁将非系公同陈

告之事 ,怀挟私仇 ,改捏姓名 ,砌款粘单 ,牵连罗织 ,希图准行妄控者 ,除所告不准外 ,照律治

以诬告之罪。”〔32〕

清代告不干己事法较明代的发展 ,是直至嘉庆、道光时都一直在完善该法。嘉庆十九年

(1814年 )定例 :“胥役控告本管官 ,除实有切己冤抑 ,及本官有不法等情 ,既经承行 ,惧被干

连者 ”,方许告发。〔33〕道光十年 ( 1830年 )定例 :“凡官民人等告讦之案 ,察其事不干己 ,显

系诈骗不遂 ,或因怀挟私仇、以图报复者 ,内外问刑衙门 ,不问虚实 ,俱立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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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事干己者 ,方准审理 ;不干己者 ,立案不行 ,专治原告以枷、杖之罪 ,所以防诬陷、省拖

累也。”“防诬陷、省拖累”的目的 ,似乎考虑的都是被告方的利益 ,这是公开说出来的理由。

其次 ,关于告发干己之事与不干己事的处理轻重问题 ,薛云 :“切己之事 ,如所告得实 ,

是否亦拟杖、加枷之处 ,记核 :已革者 ,与民人一例办理 ,则满杖加枷矣 ;应与《名例 》参看。

以不干己事 ,妄捏己事耸准 ,其中虚诬之处 ,自属显然 ,照诬告反坐 ,或因屡次捏控 ,酌加枷

号 ,已足蔽辜 ;加枷之外 ,又拟充军 ,未免太严。而‘照此办理 ’者 ,并不概见 ,亦虚设耳。”

最后 ,关于“告不干己事法 ”与其它法律条文的冲突问题 ,薛云 :“‘刁徒直入衙门 ,挟制

官吏 ’一条 ,‘实系切己之事 ,方许陈告 ’一条 ,‘曾经考察、考核被劾人员 ,怀挟私忿 ,摭拾别

项赃私 ’一条 ,‘属员诬讦上司 ’一条 ,‘无籍棍徒私自串结 ’一条 ,均系以不干己事诉告 ,而治

罪各殊。诬告反坐 ,不必尽系干己之事 ,律亦无‘不系己事、不准呈告 ’之文。即如知人谋害

他人 ,不肯首告者 ,杖一百 ;造畜蛊毒、采生折割等类 ,告获者 ,官给赏银 ;此外私铸假印及匿

税等项 ,均有‘首告给赏 ’之语。可见不干己事 ,律不禁人控告 ,总在分别虚诬与否耳 ,非一

概不准理也。观‘干名犯义 ’律内所云 ,尊卑互相告言 ,盖指他事居多 ,其叛逆以下 ,及侵夺

殴伤 ,并听陈告 ,则指己事而言。‘自首 ’律内所云 ,‘相告言者 ,各听如罪人身自首法 ’是也。

再 ,《律 》只言见禁囚不得告举他事 ,只言老幼笃疾不得告别事 ,未闻非囚禁及非老幼笃疾亦

不得告举他事也。至立有‘不干己不与审理 ’及‘实系切己之事 ,方许陈告 ’各条 ,遂与诸律

不免互相参差矣。律内‘知情不首告 ’者 ,不一而足 ,及‘告捕官给赏银 ’者 ,亦不一而足。盖

教人首告 ,非禁人首告也。若谓防其诬陷 ,则告虚者自有反坐之法在 ,何得因噎废食耶 ? 条

例愈多 ,愈不能画一矣。”〔35〕

薛的意见 ,大抵以訾评为多。自宋朝始惩“告不干己事 ”,轻者“决杖、荷校示众十日 ”,

重者“配隶远处 ”,即分别杖、枷和刺配 ;明朝先后治以“违制 ”罪 (亦杖枷 )、边卫充军刑 ;清

朝沿袭明制 ,或按“违制 ”律杖一百、枷号一月 ,或予近边充军 (有时先枷后充军 )。薛允升以

为 :枷杖已足以惩治 ,不必再充军 ;诸条告不干己事法不能划一 ,治罪也不同 ,尤其与法律鼓

励对某些重罪的首告造成冲突。薛以为 ,这些都是清例的不完善处。

　　三、“告不干己事法 ”对生员助讼的影响

如前所述 ,两宋的“告不干己事法 ”实际上间接地发挥着禁制讼师活动的功能 ,起着阻

遏法律服务业的发育与成长的作用。明朝亦然。至清代 ,直接而明确地禁制讼师或讼棍活

动的法律出台了 ,直接方式与间接方式相互配合 ,共同影响着诉讼的形态。

在道理上 ,一旦认真地实行“告不干己事 ”之法 ,其影响首先是当事者的亲戚、邻佑、朋

友等理当关切之人 ,都统统被排除出允许告发的范围之外 ;只有所谓“切己 ”之事 ,才属于

“干己 ”范畴 ,才可以由本人告发。但该法的最大影响 ,却不在于当事人的亲邻友朋被禁制

的抽象范围 ,而在于其中的那些识文断字、且熟悉官府和法律的士人 ———现职官吏和准备进

入仕途的“准官吏 (官学与私学中的各类生员 ) ”———被剥夺了助讼的可能或机会。对于现

职官吏而言 ,他们可以利用其方便 ,来影响亲邻友朋所牵涉的纠纷的解决 ,但只能采取私下

的或非公开的方式进行 ;国家和法律的态度 ,是禁止他们干预词讼 ,以免产生腐败 ———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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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胡星桥等 :《读例存疑点注》,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696 - 697页。



面的相关规定 ,是通过职官纪律的法律进行禁制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另一部分士人 ———那

些官学与私学中的在学各类生员们 (准备进入仕途的“准官吏 ”) ———能否有助讼的可能或

者机会呢 ?

作为准官吏的生员 ,他们也必然像现职官员一样 ,参与到亲邻友朋的纠纷解决中来 ,其

中首要的就是告发或起诉事宜。

这是因为 :生员们年轻气盛 ,不会对亲邻友朋的麻烦事坐视不管 ;传统中国社会亲邻友

朋相助的风俗与传统 ,也会推动他们这样做 ;而更重要的是 ,他们具有助讼的三个有利条件。

第一 ,告发到官府或者说打官司 ,需要写状词 (“告状 ”) ,为人辨冤雪诬还需要写“诉状 ”。

这意味着 :助讼者非识文断字 ,就不足以担当这种正规的书面表达任务。生员无疑具有这一

功夫。第二 ,打官司或者说写“告状 ”(以及“诉状 ”)并非一般性的写作 ,而是一项专门的事

情 ,需要熟悉官府 ,需要熟悉一些法律。而生员们熟悉官府 ,稍用些力 ,也可以熟悉法律。第

三 ,助讼者应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能使当事人信任并有所依赖 ,也能得到官府的礼遇。生

员显然也具有这方面的优势。

关于这一点 ,听听当时人的说法 ,就能看个究竟。清乾隆三十一年 (1766年 ) ,澎湖通判

胡建伟所撰《文石书院学约 》中 ,曾劝诫说 :“尔诸生 ⋯⋯慎勿恃官府待我厚而奔走公庭 ,勿

恃衙门为我熟而钻谋蠹吏。”〔36〕这是说 :生员的社会地位是受敬重的 ,是国家栋梁 ,是未来

之官 ,官府厚待生员是常事、常情 ;生员也了解官场、熟悉官府 ,平日有预备、有揣摩甚至有交

结。因为生员们是官员的后备军 ,他们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或为官员和胥吏子

弟 ,或在官府中有亲戚或熟人。再者 ,各色各类的生员又是文人。他们平日的学业为诵经、

读史 ,经学素养、史学素养是很高的 ,这与官员处理公务时所用者相同。所有这些 ,都是刺激

生员们跃跃欲试的所在。

上述三个助讼条件 ,只有全部得到满足 ,才能成为欲讼者的倚仗。而自宋以来直至明清

的官设“写状钞书铺户 ”或官设“代书 ”,与此相较 ,则有功能上的缺陷。“书铺 ”或“代书 ”本

为不识字的人而设置 ,可以满足第一个条件。比如 ,南宋朱熹做潭州知府时所发布的《约束

榜 》云 :“官人、进士、僧道、公人 (谓诉己事 ,无以次人 ,听自陈 )听亲书状 ;自余民户并各就书

铺写状投陈。”〔37〕清薛允升也说 :“乡民不能自写呈词颇多 ,觅人代写 ,则增减情节者 ,比比

皆是矣。代书之设所以不容己也。”〔38〕“书铺 ”或“代书 ”也可以满足第二个条件中的熟悉

法律一项 ,但“书铺 ”或“代书 ”无法满足第二个条件中的熟悉官府、有一定交往从而可能得

到照顾的问题 ;尤其是“书铺 ”或“代书 ”不能满足第三个条件。这就是尽管自宋以来一直有

“书铺 ”或“代书 ”的设置 ,〔39〕并且自宋以来的官员们一再强调告状要经“书铺 ”或“代书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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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邓洪波 :《中国书院学规》,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07页。

[宋 ]真德秀等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641页。

胡星桥等 :《读例存疑点注》,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704页。

清代书铺设置 ,雍正七年定例 :“内外刑名衙门 ,务择里民中之诚实识字者 ,考取代书。凡有呈状 ,皆令其照本

人情词据实誊写 ,呈后登记代书姓名 ,该衙门验明 ,方许收受。如无代书姓名 ,即严行查究。其有教唆增减者 ,照律治

罪。”参见马建石等 :《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899页。至嘉庆二十二年又有定例 :“凡有

控告事件者 ,其呈词俱责令自作 ,不能自作者 ,准其口诉 ,令书吏及官代书 ,据其口诉之词 ,从实书写。如有增减情节者 ,

将代书之人 ,照例治罪。其唆讼棍徒 ,该管地方官实力查拿 ,从重究办。”参见胡星桥等 :《读例存疑点注 》,中国公安大学

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704页。但薛允升却说 :“现在外省俱有代书 ,而京城仍未遵行。”这又是措置的不平衡了。







到了清朝 ,学规、章程中 ,对生员的严厉申饬、诫约仍然在继续 ,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康

熙三十年 (1691年 ) ,江西《白鹭洲书院馆规 》云 :“本府下车以来 ,久饬讼棍 ,与民休息。况

诸生 ⋯⋯既无关切己事 ,何得往来衙门 ? 自后查有奔竞者 ,定行戒饬。”〔52〕康熙五十六年

(1717年 ) ,湖南《岳麓书院学规 》云 :士人“暗工刀笔 ,亦皆禁止 ”。〔53〕乾隆十五年 ( 1750

年 ) ,江西《白鹭洲书院课规 》云 :生员“有事 ⋯⋯告假 ,犹在城外逗留 ,游荡生端 ,包揽他事

⋯⋯必不宽容 ”。〔54〕光绪十五年 (1889年 ) ,广东《广雅书院学规 》规定 :“院内诸生不得干

预词讼。”〔55〕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 ) ,湖南《　阳书院学约 》云 :士人“习刀笔以伤人 ⋯⋯虚

造白帖 ,非议时政 ,把持官府 ,欺压平民 ,则丧德败名 ,危其身以累其亲已 ,不可戒哉 !”〔56〕光

绪间 ,台湾《文石书院续拟学约八条 》云 :士人须“戒讼 , ⋯⋯怀刑畏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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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的深层原因 ,是国家不允许未来的官员们站在国家司法秩序的对立面 ,变成与官府争论是

非的角色 ,构成对国家司法裁判之权威性的威胁。专制时代 ,“官无毁判 ”,〔63〕除了代表皇

权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 (如御史监察 )外 ,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自下而上的或平行的监督

和纠错机制。这是事情的本质。因为若允许或放开私人助讼 ,意味着民间力量会与官府争

论短长 ,官府裁判的权威性、唯一性将会受到挑战。普通百姓助讼会如此 ,生员助讼尤其会

如此。因而 ,浮在表面上的理由 ,比如讼师会与赃官蠹吏勾结、造成吏治败坏 ,讼棍会欺压良

善百姓、为害闾里 ,诬告之风会兴盛起来 ,“烦乱公私 ”、干扰官府的清静等等 ,那都是说词。

而禁止“告不干己事 ”的哲学上的理据 ,比如个案中所反映的“母讼子 ,安用尔为 ?”即每个人

都会妥善处理自己的诉讼事务 ,用不着别人代替或代劳 (何况国家还有对孱弱者的补救办

法存在 ) ,也难以成立。先不论古代中国人的主体自觉和独立性问题 ,仅就官民知识上的巨

大沟壑而言 ,告状、诉状等状词是书面文言文 ,与日常口语之白话文不同 ,在提交到官府之前

都需要有个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 ;对官府的了解 ,对官府诉讼程序的了解 ,对法律的了解 ,都

是一般人所缺乏的 ,因而对官员好恶的了解、对争讼事情的症结的理解、对应当采取的对策

的选择 ,都是问题 ,这里暂时不考虑农村与城市的差异 ———因为大多数居民是农民 ,诉讼者

多数是农民 ———的问题。因而 ,诉讼问题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自我解决的问题。它需

要专家 ,需要人帮助。当今社会基于社会分工理由的律师业 ,在古代社会也以相同的理由存

在着 ;只不过在古代还有更多的其他理由 ,只是当时的社会无法把它催生出来而已。

汪辉祖说“国家优待衿士 ”,“己事许用抱告 ”,〔64〕其实这算不得优待 ,一般白丁也有此

权利或资格。就实际而言 ,笼统地规定“不干己事 ”不得告发 ,一方面有悖于民间的亲邻友

朋互助的乡风和民俗 ,使传统中国社会“贫穷患难 ,亲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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